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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时应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依照

该原则，行政主体只能以其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

证据作为证明其行为合法的依据，而不能以事后收集的证据

来证明其已作出的行为合法。这一原则在我国行政诉讼领域

则演化为“被告不得进行事后取证原则”。我国《行政诉讼

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

任”。《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

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

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0条1项规定，被告在作出行

政行为之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从证明对象来看，行政诉讼中被告须证明的事实主要包括两

种：一是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具有足够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

据；二是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我国《行政诉讼

法》第3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60条1项并未对其适用的证据范围加以限定，因此只

能视为其范围包括据以证明上述两项内容的证据。 《行政诉

讼法》第3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60条1项的规定实际上剥夺了行政主体为避免诉累

而及时补充收集有关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性的相关证据的

权利。尽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被告经法院

批准，仍可以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证据，但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28条的规定，被告经法院准许可以补充相关

的证据仅限于以下几种情形：1、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

，已经收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2、

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

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据此，如原告或

第三人在被告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就已经对具体行政行为程

序合法性提出异议，被告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后即丧失收集

除因不可抗力而灭失的其它证据的权利；如原告或第三人在

行政诉讼中才以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为由要求法院依法予

以撤销，被告在只有经法院批准后可以补充收集其具体行政

行为程序合法的证据。 上述立法和司法解释存在诸多弊端：

首先，要求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收集程序合法的

证据并非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并且也违反了效率原则。依

法行政原则实际上仅要求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有

足够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并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因此

，行政主体只须客观上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作出具体行政行

为即可。至于在事中或事后收集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证

据则应由行政主体视具体情况自由裁量。强制要求行政主体

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同时收集程序合法的证据势必将加重

行政主体的工作负担，从而影响行政效率。其次，行政主体

在施行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有可能确已遵循相应的程序，但

在行为时由于种种原因而未注意收集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程序合法的证据。而是否积极收集、妥善保管这些证据对于

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并没有实质的影响，亦未对行政相对人

的权益造成任何侵害。如将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

后所补充收集的证明其程序合法的证据一律排除在外，似有



矫枉过正之嫌。最后，证据往往容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灭失

，上述规定非常不利于证据的保全。被告只有在诉讼阶段之

后经过法院批准才能补充收集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的证据，在此之前（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后至法院批准之

前这一段时间）行政主体不得自行收集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

合法的任何证据，即便收集了也不会被法院采信，并且行政

主体作为被告方并无权申请诉前证据保全，这样从理论上讲

，行政主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证据灭失，而无力挽救。 之所

以出现上述问题，主要是因为立法者和有权解释机关未将证

明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证据和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实体合

法的证据加以区分，而笼统地将行政法领域的“先取证、后

裁决”原则引入行政诉讼领域，不适当地排除了行政主体事

后收集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证据的权利，导致了该

原则的异化。解决这一问题还有赖于《行政诉讼法》及其配

套司法解释的完善，建议对《行政诉讼法》第33条作如下修

改：“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但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证据除外。”或将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0条1项规定

修改为：“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

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但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证

据除外。”如采用第一种方式，对《行政诉讼法》第33条修

改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60条1项规定由于与之冲突便自动失效。如采用第二种方式

，新的司法解释应视为对《行政诉讼法》第33条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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